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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具体内容
	具体要求
	考核标准
	扣分理由
	得分

	







计量管理（30分）















	有效计量
	1） 运营方应建立自动在线计量系统，如实记录每车进出厂时间、车号、重量、数据等信息。
2） 建立计量系统故障预案，一旦出现异常，运营方应在30分钟内上报（夜间及节假日无法及时上报时，应在工作日24小时内上报，节假日顺延），按规定解决计量数据问题。
	1）未按时有效提交进场垃圾实时数据打印报表或提交数据不全，每次扣1分；
2）无有效的计量系统故障预案扣2分；
3）发生故障后未按时报备，每次扣2分，未及时修复故障每次扣1分；
4）因系统问题未及时修复而影响到正常计量工作加扣3分。
	
	

	
	规范计量
	仅对规定区域、协议范围内的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进行收运补贴，必须规范计量，严禁擅自混淆区域计量。
	1） 对不同的补贴支付主体，运营方混淆区域计量，每吨扣1 分；
2）擅自收运未经认可的商家，每次扣2分。（特殊情况且运营方已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并报备的情况除外）
	
	

	
	数据报送
	1）每周报送新增收运协议、投入的运输车辆（无新增可不报送）；每日报送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收运处置量等数据。
2）建立生产运行、设备维护、衍生产品、质量检测等专项台账。
3）按时提交生产日报表、运行周报、月报及年报。
	1）未按时报送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收运处置量等数据每项次扣3分；
2）未按要求建立专项台账每少一项扣2分；
3）未按要求及时提供相关资料每次扣1分；
4）上报数据不全每项次扣1分，篡改或虚报数据扣3分。
	
	

	
	系统校准
	运营方应保证计量系统的准确性，至少每年请有资质单位进行校核，取得检测报告后3个工作日内报备。
	1）未按期开展有效校核每次扣3分；
2）检测报告未按时报每次扣1分；
3）未按要求私自进行系统设置的每次扣1分。
	
	

	
	监控环境信息管理
	运营方做好车辆安装GPS、车载称重、视频监控等监控设备，并保证设备正常使用。做好对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在线监管系统的更新完善等信息系统建设。
	1） 车载称重、视频、GPS等监管设备未正常使用，每项次扣2分；
2） 不配合开展信息系统建设，视情况扣1-4分；
3） 车载称重数据误差率超限值，每辆次扣1分；
4） 设备故障超过2天未上报或未及时维修的每车扣2分；
5） 因管理不善造成设备损坏的，视情况扣2-4分。
6）管理人员及时监控工作状态下收运人员动态；不符合扣1分。
	
	

	












运营管理（50分）



















运营管理（50分）
	收运环节
	1）遵守交通法规，保持车况良好、车容车貌整洁、密闭化运输、车辆作业轨迹应按照规定进行收集作业，及时高效率收运，统一着装。
2）车辆设置统一的收运标识及监督电话。
3）收运人员服务态度良好。
4）仅能收运规定区域、协议范围内的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严禁运输未认可的范围。
5）收运过程中，按照要求维护更换收集容器和收集区域环境卫生，做好车走地净，保持干净整洁，及时收运，不引发投诉。
6）做好签约合同管理。
7）在规定范围内收集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真实有效，在收运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掺杂其他垃圾、液体等充当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



	1）违反交规上路、行驶，每车每次扣3分；
2）发生轻微安全事故每次扣5分，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每次扣10分；
3）车容车貌和收集区域环境卫生不达标，未及时收运、未及时维护更换收集容器，每次扣2分；
4）未按规定区域、线路行驶的，每辆每次扣2分；
5）未统一着装收运每次扣1分，未统一标识、监督电话的每车扣1分；
6）不安全、不文明和其他不符合规定的行为，每项每次扣10分；
7）车辆作业超出服务范围作业，且未能说明合理理由的，每次扣2分；
8）车辆泄漏事故需在1小时内清理完毕，未能做到及时清理，扣3分；
9）签约合同管理完善、建立收运记录台帐、记录台帐及时上交、按时上交收运三联单，不符合一次扣1分。
10）未及时安装、维护更换油水分离器，每次扣1分。
	
	

	
	处置环节
	
1） 对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进行科学处置，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标识齐全规范，无安全事故。
2） 每年12月底将下年度设施设备大修和垃圾处置计划报送，经认可后按计划实施。
3）保持设备运行的稳定性，计划外停工，维修需提前报备。
4）提升设备稳定性，提高运行调节能力，降低因故障而导致废弃物应急填埋处理。降低处置产生固渣率。
5）衍生产品应按法律法规进行检验，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1）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扣10分，发生一般事故视情况扣5分；
2）衍生产品未按法律法规及BOT协议约定进行检验或未按时报送检验报告的，每项每次扣3 分；
3）未按时制定、报送检修计划的扣5分；未按照操作维护保养手册保养，每次扣1分；维护保养记录不全，每项扣1分；
4）计划外停工、维修未提前报备的，每项每次扣3分；
5）存在安全隐患的，每项每次扣5分，未及时整改的加扣10分；
6）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应急填埋处理每次扣2分；单日固渣量每超出1%，加扣2分；
7）发《整改通知书》后未按期整改扣2分，次月仍未整改的继续扣分（有整改措施并认可的整改周期内除外）。
	
	

	
	台账资料
	执行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收运处置台账和产生、收集、运输、处置联单制度。运行台账规范、详实，按时报送，及时更新（每季度进行区域台账更新，并更新后次月5日报备。
运行台账应包含：签约、收运、岗位职责、设备运行、维保、仓管、耗材、人事、安全、培训、应急体系管理等。
	1）未建立运行台账扣10分；
2）出现漏记项目每项次扣1分，篡改数据每项每次扣3分；
3）未按时报送运行数据，每项每次扣2分；
4） 收运处置联单未建立、及时更新每车次扣1分；区域台账更新不及时，每区域次扣5分，更新后未及时报送每次扣3分；
5） 废弃物处置、环保耗材等台账缺失，每项次扣2分。
	
	

	
	安全管理
	1） 应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防火、防雷、防爆炸、防污染物泄漏、防高空坠物、停水、停电、人员伤亡或中毒、突发性群体事件等），并及时报备。
2） 定期开展职工培训及体检。
3） 安全管理
	1） 各类应急预案不齐全，扣2-5分；
2） 未设置防火、防爆、防雷、防汛等安全设施设备，扣3分；
3） 危险作业区域、危险物品输送、储存和使用场所无明显标志，每处扣2分，危险物品台账不健全扣5分；
4） 未定期开展职工培训，扣2分；
5） 未定期进行职工体检，扣2分；
6） 各岗位工作人员无劳动保护措施，扣2分；
7） 发生安全事故的，视情况扣5-15分；
8） 安全运输管理制度；建立安全管理机构，配备相应的人员；制度不健全、不符合扣2分；
9） 定期对收运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学习教育；制度不健全、不符合扣2分；
10） 建立健全安全消防规章制度；制度不健全、不符合扣2分；
11） 安全监督检查制度；制度不健全、不符合扣2分；
12）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制度不健全、不符合扣2分。
	
	

	
	综合管理
	应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交接班制度、巡回检查制度、设备定期维保制度、生产运行制度、污染物控制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危险物品管理制度、计量管理制度、产品检验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重要制度需上墙。
	各类管理制度不齐全，每项次扣1分。
	
	

	日常管理（20分）
	车辆管理
	1） 车辆及时清洗。
2） 车辆及时保养。
3） 车辆正常运行。
4） 车辆及时回场。
5） 车辆证件齐全。
	每项不符合扣1分。
	
	

	
	
	
	
	
	

	
	
	
	
	
	

	
	
	
	
	
	

	
	
	
	
	
	

	
	
	
	
	
	

	
	人员管理
	1） 驾驶人员统一着装，按规定行驶、禁止越界、超时、超速、超载等违章违法行为；
2） 变更驾驶员提前报告。
3） 不得和餐馆人员冲突。
4） 配合有关部门组织的各项活动。
5） 接受考核和新闻媒体监督。

	每项不符合一次扣1分。
	
	

	
	
	
	
	
	

	
	
	
	
	
	

	
	
	
	
	
	

	
	
	
	
	
	

	
	
	
	
	
	

	
	
	
	
	
	

	社会责任（倒扣分）
	公众监督
	1） 主动配合接受公众参观，配合对各项投诉 来访进行处理。
2） 配合接受公众监督，妥善协调周边关系，预防有责投诉和媒体曝光。
	1）发生媒体曝光、居民有责投诉每次扣5分；
2）发整改通知书每次扣3分；
3）不配合接受公众监督的，每次扣2分；
4）无故拒绝市民参观每次扣1分；
5）未按时处理和答复投诉每次扣2分；
6）运营方发生以上扣分行为以外的违约行为每次扣2分。
	
	

	
	
	
	
	
	

	
	
	
	
	
	

	
	
	
	
	
	

	
	
	
	
	
	

	
	信息报送
	1）及时报送生产、来访、重大事项等信息。
2）积极开展环保宣传，配合提供相关素材。
3）配合各级政府管理部门调研提供相关资料。
	1）未按时报送每项次扣1分；
2）未尽社会宣传义务每次扣1分；
3）不配合政府部门调研提供资料每次扣2分；
4）未按时报送法定假日应急联系人信息（或应急联系人无法联络的）每次扣1分。
	
	

	
	
	
	
	
	

	
	
	
	
	
	

	
	
	
	
	
	

	
	
	
	
	
	

	合计100分
	
	
	
	



绩效考核付费：
沂源县餐厨废弃物及厨余垃圾收运及协同处置处理费100%参与绩效考核。根据绩效考核评分结果，支付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收运处理费，绩效关联补助核算方式如下：
1、95分以上（不包括95分）支付公式:
当期政府补贴=当期全部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收运处理量×餐厨废弃物及厨余垃圾收运及协同处置费单价。
2、50-95分支付公式：
当期政府补贴=当期全部餐厨、厨余垃圾废弃物收运处理量×月度得分÷100×餐厨废弃物及厨余垃圾收运及协同处置费单价。
3、 如绩效考核得分＜50分（不包括50分），视为不合格，政府方有权拒绝支付当期餐厨废弃物及厨余垃圾收运及协同处置费，追究其违约责任并有权提前解除项目合同。
注：上述评价指标为框架性内容，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完善修改。


考核单位：沂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被考核单位：
    
1

